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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2年6月新修订的 《体育法》规定了体育仲裁制度,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运用文献资料法、案例分析法等梳理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引入治理

理论、商谈论,提出以合法性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和司法最终原则为指导的层次性优化路径。建

议,应建立独立的体育行业自治组织,明确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地位和职能,修改有关章程和仲裁委

员会工作规则,保障内部纠纷解决程序正当,加强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完善体育行会内部

纠纷解决机制监督体系。
关键词:体育行会;体育纠纷;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体育仲裁;法治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3596 (2023)04-0040-06

  收稿日期:2022-06-25
作者简介:辛 芳 (1988—),女,山东肥城人,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体育法学、部门行政法学。

文本信息:辛芳,欧阳静怡.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治化进路:兼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体育仲裁关系

[J].河北体育学院学报,2023,37 (4):40-45.

  2022年6月新修订的 《体育法》规定了体

育仲裁制度,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对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实体和程序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以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各国单项

体育协会为代表的体育行业协会 (简称 “体育行

会”)是内部纠纷解决最重要的主体。目前我国

仅有10个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建立了专门的体

育解纷机构[1],各单项协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建

设仍不完善。新时代,深入研究体育行会内部纠

纷解决机制,加快其法治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目前我国已开展了对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

机制的多方位研究,宏观方面包括体育协会治

理[2]、内部纠纷解决机制重构[3]、进展与问题及

完善[1,4]、国际足联争议解决制度[5]、足球协会

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6];微 观 方 面 包 括 司 法 介

入[7]、纪律处罚纠纷[8]等。国外研究主要关注替

代性纠纷解决[9]和司法介入[10]等方面。这些理

论为我国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提供了理论依据

与有益借鉴。

1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现状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是指发生在体育行业协会

内部,隶属于体育行业协会管理主体的双方或多

方,就体育行业内部管理中产生的以权利义务等

内容为核心的争议[11]。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

包括内部的调解、仲裁、裁决等,其适应了体育

纠纷解决的要求,维护了体育行业自治,是我国

解决体育纠纷的重要渠道。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是由纠纷主体、纠纷解决机构、纠纷解决

机制的客体、纠纷解决的程序、纠纷解决的效

力、与外部救济的衔接、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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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等构成要素组成的体系的总称。

1.1 纠纷主体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主体是指体育行会、体育

行会下属的会员或成员等,包括:体育行会 (我
国以单项体育协会为代表)、体育行会工作人员、
俱乐部、运动项目经纪人、运动员、运动员代理

人和教练员等。纪律委员会有时也会成为纠纷主

体当事人,如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处理球员

不服纪律委员会处罚决定的申诉时,球员为申诉

案件的申请人,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委员会是申诉

案件被申请人。

1.2 纠纷解决机构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构是体育行会的内

设机构,非体育仲裁机构。一是设立专门的仲裁

委员会,如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员会:一是和其

他委员会合并设立,如中国网协纪律仲裁委员

会。目前全国仅有5个单项体育协会设立专门体

育仲裁委员会,这需要进一步加强引导和完善,
加快推进体育行会内部治理法治化进程。

1.3 纠纷解决机制的客体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客体是体育行

会内部纠纷,各体育行会对于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管辖范围有不同规定。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管辖权的基础是体育行会自治权。体育行会成

立时,有自己的章程和内部规定,拥有独立决策

能力。体育行会的自治权外部来源于法律授予或

行政机关委托的管理权,内部来源于协会成员的

权利让渡。从外部来看,法律规定体育行会管理

权,认可和保护体育行会自主权,如新修订 《体
育法》第65条,授权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管理

本项目所享有的权利。体育行会基于行政机关公

共事务管理权力的委托,参与协助行政机关对体

育事务的管理,如政府以决定形式委托体育行会

进行政策调研。体育行会对成员之间的管理纠纷

属于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管辖范围。体育行会成员

以共同的合意申请入会,成员让渡部分权利由体

育行会统一行使。故体育行会与其成员以及成员

之间的协议纠纷也属于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管辖

范围。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可以

分为:处罚申诉纠纷、行业管理纠纷和理应受理

的其他纠纷等。处罚申诉纠纷是指体育行会对其

成员进行处罚,成员对处罚决定不服引起的纠

纷。行业管理纠纷是立足于行业管理体系,以行

业规范为载体,各利益主体在体育行会内部产生

的纠纷,包括转会纠纷、注册纠纷、参赛资格纠

纷、体育合同纠纷、工作合同纠纷等。理应受理

的其他纠纷目前缺乏明确规定,无法确定统一受

理标准。中国足球协会和中国篮球协会的仲裁规

则均将无法注册或者不予注册的当事人排除在内

部纠纷解决范围之外,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如

在足球欠薪案件中俱乐部被取消注册资格,运动

员将无法通过内部纠纷解决的方式获得救济。

1.4 纠纷解决的程序

我国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程序包括:提交

申请、受理、审理、裁决、申诉处理等。虽然程

序设置合理,但是体育行会内部行使处罚权以及

纠纷处理权的机构过多,权限划分不明。如中国

足球协会道德与公平竞赛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纪律委员会均可做出处罚决定;中国足球协会仲

裁委、主席会议均可对纠纷案件做出裁决。体育

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程序不规范、不公开、透明度

差。以中国足球协会为例,虽然其已经实现脱

钩,但依然高度依附于行政机关,这导致中国足

球协会在处理某些体育纠纷时,扮演着 “运动

员”和 “裁判员”双重角色,引起外界对裁决结

果质疑。
体育行会内部裁决执行力不足的情形也时有

发生。自2020年疫情以来,大多数的职业足球

俱乐部普遍存在欠薪问题。中国足球协会的仲裁

委不具备司法强制执行权,最终的裁决得不到法

院承认与执行,球员申诉成功却拿不到酬劳。按

照足球协会章程和球员合同的规定,又不得将行

业纠纷诉讼,且球员欠薪纠纷未列入体育仲裁范

围,由此陷入僵局。

1.5 纠纷解决的效力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做出的裁决仅对

纠纷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负有自觉履行裁

决的义务,否则会受到相应的处罚。部分体育行

会的相关文件有 “一裁终局”的规定,这种做法

遭到诸多批评,如2020年5月北京市朝阳区法

院因 “球员转会被诉高额违约金案”向国家体育

总局、中国足球协会发送司法建议,建议中国足

球协会修改 “一裁终局”的原则。随着我国体育

仲裁机构的真正建立,应更加明确认识到内部纠

纷解决机构非真正意义上的体育仲裁,不能一裁

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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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外部救济的衔接

由于体育纠纷的特殊性以及国内国际规则的

复杂性,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外部救济

衔接困难。以周琦续约合同纠纷案为例,该纠纷

经历了CBA联盟调解、CBA联赛纪律与争议解

决委员会合议庭仲裁、中国篮球协会仲裁3个阶

段,存在一定的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体育仲裁、
司法诉讼衔接不畅的问题,周琦无法通过更多救

济途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中国足球协会章程 (2019年8月)》要

求,本会及本会管辖范围内的足球组织和足球从

业人员不得将争议诉诸法院,另有规定除外。此

规定看上去可能不利于当事人诉权的保护,但这

是中国足球协会履行国际足球联合会会员协会义

务的要求。体育仲裁制度建立后,相关部门应认

真考虑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外部救济 (调解、仲

裁、诉讼等)的衔接问题。体育纠纷解决机制对

内要突出体育纠纷的特殊性,对外要与国际体育

争端解决机制接轨。

2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理论

基础

2.1 治理理论

黑格尔指出,“同业公会是其成员参加 ‘普
遍活动’的领地,是现代国家所不能经常提供的

‘普遍物’。”[12]治理不再是政府单方面的管理,
而是各类权力部门、公共部门以及社会组织的多

向度相互影响,是公共事务相关主体对于国家和

社会事务的平等参与,是各类主体围绕国家和社

会事务的协商互动[13]。治理理论为体育行会组

织参与体育事务,行使自治权提供理论基础。公

共管理组织对事务进行自我管理,并在政府许可

范围内享有自治权。体育行会是这种公共管理组

织的一种,体育行会在政府许可的范围内享有体

育事务自我管理的权力。同时,政府与公共管理

组织是合作关系,政府有权对体育事业发展进行

引导、监督,协同促进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
体育行会是解决政府失灵、市场失效的第三

方力量。体育行会具有官民二重性,经历了建设

“半权力、半咨询性”实体化试点改革、项目管

理中心和单项体育协会一体化管理模式、行业协

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改革3个阶段。脱钩对体育行

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各体育行会成为独立的法

人实体后失去了来自行政机关的直接财政拨款,

但是在项目管理、人员管理等方面获得了更大的

自主权。根据 《民法典》中对法人的分类,体育

行会属于非营利法人中的社团法人,同时具有全

国性、行业性等突出特点。体育行会自主权的加

强,对提高内部 纠 纷 解 决 的 公 正 性 具 有 重 要

作用。

2.2 商谈论

商谈是指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交流解决问题

的行为。哈贝马斯通过构建程序性商谈,设计公

平合理的法律程序,使得利益主体之间可通过对

话、商谈和论辩的形式,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哈

贝马斯的商谈论是以法治为前提的商谈,在合法

之下,通过协商沟通解决公共事务。当前我国体

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程序尚不完善,需要建立纠

纷主体双方对话机制,完善内部听证制度,健全

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构建完备的纠纷解决程序。
纠纷主体对话机制有利于双方当事人展开对话沟

通,在协商共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内部听证制

度的完善,有利于平衡当事人意见,拓宽公众参

与度,提出客观、公正、专业的处理意见和建

议。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有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

高司法效率,实现体育纠纷解决的低成本化与快

速化。其中内部调解是解决纠纷的好方式,建议

将内部调解作为内部纠纷解决的前置程序。目前

我国体育行会仍缺乏明确可操作性的调解机制,
建议进一步加强纠纷调解机制建设。

3 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优化路径

3.1 优化路径的基本原则

3.1.1 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是法治原则的核心内容,体育行

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置要符合合法性原则。
合法性原则既要求行为符合形式上的法律,也要

求行为符合实质上的法律;既要关注实体合法,
也要关注程序合法;既适用于行政管理领域,也

适用于行政司法领域。所合之 “法”不仅包括狭

义的法律法规规章,还包括广义的规则[14]。体

育行会作为社团法人,其内部纠纷解决行为既要

符合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也要遵守体育

规则。以中国足球协会为例,其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的设置要符合我国法律法规规章,也要符合国

际足联、亚足联规则。我国体育行会内部规定如

何与国际衔接,都要以合法性原则重新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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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

正当法律程序原则是现代法治的体现。对于

日益增加的体育纠纷的解决而言,如何从法律层

面保障程序正当成为关键一环。仅仅有纠纷解决

程序是不够的,法律法规要采取措施保障程序本

身的正当性。“正当”程序包括实体结果的正义

和程序过程的正义。在判断内部纠纷裁决决定是

否满足正当程序要求时,需考虑实体裁决结果有

无保障体育运动以及运动员的利益,裁决过程是

否满足程序公正性、透明性以及效益性要求。目

前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仍有诸多亟

待改进之处,如缺少运动员代表的安排、运动员

利益未得到充分保护、内部纠纷案件审理时限

长等。

3.1.3 司法最终原则

由于对体育自治原则的坚持和维护,体育纠

纷的司法介入相对谨慎。用尽内部救济是司法介

入的前提,也是国际体育通行惯例。体育纠纷发

生后,当事人应该在体育系统内寻求救济 (内部

纠纷解决、和解、调解、仲裁或行政复议等),
穷尽体育系统内解决方式仍不能解决的,可以提

交国家司法机关解决体育纠纷,且司法是解决体

育纠纷的最终方式。各国基于体育自治原则的考

虑,法院绝大多数情况下均尊重内部纠纷解决机

制裁决结果。体育自治与司法介入并不矛盾,司

法始终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明

确体育纠纷解决司法最终原则有利于更好地监督

体育行业自治,更好地健全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

3.2 层次性优化路径

3.2.1 建立独立的体育行业自治组织

新修订 《体育法》第65条和67条直接规定

了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的自治权,明确规定体育

行政部门对体育行业进行指导和监督,而非行政

管理,建立公权力与自治权运作顺畅的自治体

系。同时,体育行会要加强自身规范发展,完善

法律顾问聘用制度,明确法律顾问的工作职责,
健全法律顾问使用机制[15],提高依法治体水平,
推进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加快体

育行会管理体制改革,理顺政社关系,排除行政

机关干预,建立独立的体育行业自治组织。

3.2.2 明确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地位和职能

目前内部纠纷解决机构处于既独立又受制约

的状态,比如中国足球协会仲裁委一方面独立行

使职权,另一方面又受执行委员会领导[16],需

要进一步明确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法律地位,加

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实现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

真正独立性。
内部纠纷解决机构在审理纠纷案件、维护体

育行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过分强

调秩序价值,忽略公平、公正、高效的价值追

求。在纠纷解决机制中,运动员、教练员无权参

与会员大会,也无法表达意见,只能为 “他人所

治”,迫切需要重新明确内部纠纷解决机构的职

能,增强 对 运 动 员、教 练 员、裁 判 员 权 利 的

保障。

3.2.3 修改有关章程和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

新修订 《体育法》第92条提到:当事人可

以根据体育组织章程申请体育仲裁。随着体育仲

裁制度的建立,体育组织章程要相应修改。值此

契机,建议一并修改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有关内

部纠纷解决机制的事项。
在名称方面,建议将 “仲裁”二字以 “争议

解决”替代以避免混淆[17]。在纠纷解决机构方

面,组成人员中增加运动员代表、教练员代表、
裁判员代表以及体育、法律专家代表,切实保护

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员权益。管辖权方面,增

加 “行业性”和 “内部性”的判断标准,学习体

育仲裁范围方式,以 “列举+排除+兜底”的方

式,界定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管辖范围。
在纠纷解决效力方面,删除关于 “一裁终局”
“不得诉诸法院”的规定,同时结合体育仲裁和

国家体育联合会的要求,拟制相关规定。在规则

操作性方面,建议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适时发布

体育组织章程、规则参考示范文本[18],推进体

育行会的法治化进程。

3.2.4 保障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程序正义

在提交申请方面,增加申请内部纠纷解决的

条件规定。《仲裁法》中有当事人申请仲裁的条

件,仿效此规定,增加体育行会申请内部纠纷解

决的条件。在受理方面,统一受理标准,明确受

理范围。在审理方面,增加内部调解、内部听证

程序的法律保护,公开纪律类裁决和案情摘要,
选择性公开双方同意公开的典型案例,提高内部

纠纷解决机制程序的透明度。在裁决方面,明确

裁决机构,规范裁决过程,避免裁决权分配混

乱;缩短审理时限,增加简易程序设置,提升结

案效率;增设不履行裁决的措施和手段,加大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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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力度,提高裁决执行力。

3.2.5 加强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相互衔接

现实中许多运动员不清楚解决体育纠纷的方

式,可参考加拿大的做法,在体育行会内部建立

体育纠纷咨询和援助制度,最大限度地保障运动

员权利。在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方面,理清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与体育仲裁的关系至关重要。
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体育仲裁制度是并行、递

进、监督的关系。首先,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是解

决体育纠纷的重要方式,通常是解决体育纠纷的

最初程序。体育仲裁是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体育纠

纷解决机制。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和体育仲裁制度

是并行解决体育纠纷的方式,为当事人选择纠纷

解决方式提供了可能。其次,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是体育仲裁的前置程序,穷尽体育行会内部救济

或体育行会未及时处理纠纷的,当事人可以申请

体育仲裁。故体育仲裁机构是内部纠纷解决的上

诉审理机构,是不服体育行会处理结果的 “递
进”处理机构,监督内部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

不服体育仲裁裁决的当事人可向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法院围绕当事人的

请求对仲裁裁决进行实体和程序审查,作出是否

撤销的裁定。另外,各级法院可依据国内法的规

定对当事人申请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体育

调解作为非诉解决方式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

用,建议体育调解穿插使用,以充分保证纠纷主

体双方对话机制。

3.2.6 完 善 体 育 行 会 内 部 纠 纷 解 决 机 制 监 督

体系

在内部监督方面,可以通过报告制度、审查

制度监督纠纷解决机构的运行情况,通过申诉处

理程序监督相关人员的行为。在外部监督方面,
如果涉及刑事制裁和行政处罚的,按照相关规定

处理。
体育仲裁委员会要明确审查的范围和权限。

新修订 《体育法》对体育仲裁的范围做出了规

定,但并非所有的体育纠纷都能提起体育仲裁。
对于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裁决提起的上诉,体育仲

裁应以当事人的请求为限,尊重体育行会的自治

权,进行实体和程序审查。法院对体育行会内部

纠纷裁决审查多依靠体育诉讼或间接司法审查。
法院可通过诉讼监督,规范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

决机制运行。对于内部纠纷裁决上诉到体育仲裁

的纠纷,法院可通过对体育仲裁裁决的司法审

查,间接监督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裁决。

4 结束语

由于体育纠纷自身的专业性、技术性等特

点,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在维护体育秩

序、推动体育行业健康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

用,应进一步完善体育行会内部纠纷解决机制,
构建多元化的体育纠纷解决机制,不断提升体育

行会治理法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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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June
 

2022,
 

the
 

newly
 

revised
 

Sports
 

Law
 

provides
 

for
 

a
 

sports
 

arbitration
 

system
 

and
 

en-
courages

 

sports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s.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case
 

analysis,
 

this
 

paper
 

comb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in-
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sports
 

associations,
 

introduce
 

governance
 

theory
 

and
 

discus-
sion,

 

and
 

propose
 

a
 

hierarchical
 

optimization
 

path
 

guided
 

by
 

the
 

principle
 

of
 

legality,
 

the
 

principle
 

of
 

due
 

process
 

of
 

law
 

and
 

the
 

ultimate
 

principle
 

of
 

justice.
 

It
 

is
 

suggested
 

that
 

an
 

independent
 

sports
 

in-
dustry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should
 

be
 

established,
 

the
 

status
 

and
 

functions
 

of
 

the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clarified,
 

the
 

relevant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the
 

working
 

rules
 

of
 

the
 

arbitration
 

committee
 

should
 

be
 

revised,
 

the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dure
 

should
 

be
 

guar-
anteed,

 

the
 

mutual
 

connection
 

of
 

the
 

sports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supervision
 

system
 

of
 

the
 

internal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sports
 

association
 

should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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